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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環境，期能藉由文化藝術的

陶冶，使收容人心性產生潛移默化之

效，進而「浴火重生，脫胎換骨」，

順利復歸社會，不再犯罪。此次海峽

兩岸攜手辦理監獄收容人書畫及工藝

作品聯展，不僅希望從展出的書畫工

藝作品中，感受收容人內心純真與善

良的層面，充分體現其向上決心，更

期盼能透過此次活動促進兩岸矯正文

化良性互動，共創矯正新猷。

　1. 100.11.14法務部令修正發布
「法務部編制表」，並自一百零

一年一月一日生效。

　2. 100.11.23總統令修正公布
「行政罰法」第26、27、32、
45、46條條文；「貪污治罪條例
條文」第6-1條條文；「入出國及
移民法」第6、15、21、36、38、
74、88條條文；「槍砲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第7條條文；「稅捐
稽徵法」第1-1、6、23條條文；
「國家安全法」第6條條文；刪除
第2、3條條文，請參照之。
　3. 100.11.30總統令修正公布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30條條
文，刪除第33條條文；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3條條
文；「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條
文，請參照之。

　4. 100.11.30內政部令修正發布
「外國人收容管理規則」第4條條
文，請參照之。

法　 制　 動　 態

　由於大選進入倒數階段，最高法院

檢察署於16日成立中央淨化選風聯
繫會報，20日召開之第2次會報將防
制暴力介入選舉、查緝選舉賭盤列為

討論重點，會中獲致以下3項重要決
議：㈠請內政部警政署檢討，落實查
緝選舉賭博案件之蒐證，對於部分地

檢署，雖有提報情資，但未查獲具體

事證，應加強蒐證。㈡各地方法院檢
察署應統合檢、警、調、憲、海巡等

單位，全力檢肅黑槍、掃蕩黑道幫

派，加強維護選前之治安工作。㈢內
政部警政署督導各地警察機關，對候

選人人身、住居處、服務處、競選總

部、政見發表會場等相關處所，確實

做好安全維護工作」。

兩岸交流啟新頁
矯正藝文齊展現

　【本刊訊】法務部矯正署與大陸矯

正機關輪流舉辦之「海峽兩岸收容人

書畫及工藝作品聯展」，20日至24日
在大陸福建省監獄管理局籌辦下順利

開展，矯正署精挑細選矯正機關收容

人之書畫及工藝作品計80件參展，為

法務部附設員工子女托兒所小朋友到部「報佳音」
　【本刊訊】法務部附設員工子女托兒所可愛的幼童們，為獻上衷心的

祝福及學習愛與分享精神，特別於23日聖誕節前夕，在老師們帶領下，
盛裝打扮至法務部「報佳音」。幼童們除祝賀曾勇夫部長「曾爺爺聖誕

快樂」外，並齊唱多首聖誕歌曲。

　曾部長與政務次長陳守煌、次長吳陳鐶、陳明堂、主任秘書蔡清祥及

各單位主管均戴上聖誕帽裝扮，準備豐富禮物分送給小朋友，現場大小

朋友歡聚一堂，笑聲不斷，同行家長也參與其中，充滿年節喜樂氣氛。

　法務部附設員工子女托兒所

係委由財團法人成長文教基金

會經營，場地設備及師資品質

皆深獲學童家長的好評與肯

定，100年度更榮獲臺北市政府
社會局評鑑為「優等」，歡迎

有興趣或有托育需求之公務機

關同仁踴躍前往參觀指教。

海峽兩岸矯正文化之交流，開創新的

里程碑。

　回溯自99年10月起，兩岸矯正機關
即分別派遣人員進行互訪，開啟雙

方矯正業務交流大門，其後更進一步

提議「矯正交流、文化先行」，希能

透過收容人藝術作品之交流，提升兩

岸矯正文化素質。基此，雙方經過協

議，就海峽兩岸監獄收容人書畫及工

藝作品聯展達成共識，並於20日首次
於大陸福建省舉辦，矯正署吳憲璋署

長對本活動甚為重視，除親自參與

外，並率領臺北監獄典獄長方子傑暨

該署同仁一行10人出席開幕典禮，共
同見證兩岸交流之歷史新頁。

　此次聯展我國矯正署共展出80件作
品，教化藝文展方面，以國畫、西畫

及書法為主；技能訓練成果展部分，

則以瀕臨失傳的傳統工藝作品為主，

如漆器、交趾陶、稻草龍、閩獅頭、

葫蘆雕刻、藺草編織、竹器編製、砂

畫、花燈、油紙傘、原住民獨木舟、

十字繡、烙燒畫等，充分展現在地的

特色，並獲得在場嘉賓一致好評。

　矯正署近年致力於深耕監所教化與

作業技訓，積極營造人文涵養與創作


